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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署誌

 1. 案情摘要

民國 105 年 8 月 16 日 10 時 30 分許，發

生參與「聯勇操演」之陸軍第八軍團裝甲第

五六四旅戰車第二營 CM11( 勇虎型戰車 )，在

本署轄區內之恆春仁壽山演訓場地內之網紗

橋翻落橋下，導致戰車乘員中尉排長吳○瑋、

上士陳○坤、下士陳○逸及一兵張○偉等人死

亡，戰車駕駛楊○��霖負傷，屬陸軍重大演訓傷

亡事件，本案又發生在國軍年度重大軍事演習

「漢光 32 號演習」總統親臨視導之前，且為

軍法案件回歸司法辦理後國軍重大傷亡事件，

又時值政府推動全募兵之際，引起媒體及輿論

高度矚目。

案發後，即由本署林錦村檢察長召集主任

檢察官林俊傑、蔡佩容、檢察官李仲仁、檢察

事務官王陳龍等組成專案小組，指揮屏東憲兵

（三）國軍演訓戰車翻覆 4 死案

隊、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鑑識科、刑事警察大隊、

交通隊、恆春分局等單位進行偵辦，以查明事

發經過及原因。全案經訊詢問 91 人次、5 次鑑

定，另勘查案發現場、救援過程、就事故戰車

實施行動、靜態測試且拆解詳驗、重建模擬事

發過程等勘驗作為共計 17 次，並進行扣押、

函查等多項偵查作為，歷時約 4 月，於 105 年

12 月 23 日偵查終結，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

業務過失致死罪嫌提起公訴。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 107 年 2 月 8 日宣

判本案事故戰車駕駛楊○霖構成業務過失致死

罪，但因考量楊��○霖已認罪，並與死者家屬達

成和解，判處有期徒刑 6 月、緩刑 5 年，並應

自緩刑確定之日起 2 年內支付新台幣 10 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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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媒體報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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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重大社會矚目案件篇 一、案件回顧

105 年 11 月 24 日聯合報 A10 版

107 年 2 月 26 日自由時報 B2 版

105 年 8 月 19 日民眾日報 2 版

107 年 2 月 27 日蘋果日報 A13 版


